
2013年眉县住房保障信息

    根据建保办（2012）20号文件精神，眉县认真做好2013年住房保障信息工作。为了让社会各界全面了解眉县2013年住房保障信息情况，现将6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公开如下，热诚欢迎大家提出指导意见，联系电话：5555684，邮箱：mixianfanggaiban@163.com

   一、公示公告类：
    1、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公示（第一、二季度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新增租金补贴名单）

眉县住房保障中心公示公告

根据眉政发〔2008〕45号《眉县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眉建发〔2009〕197号《关于开展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和眉建发〔2008〕125号《眉县廉租住房申报审批退出管理程序》之规定，经本人申请，所在乡镇政府初审、公示，县住房保障中心审查，现将2013年各镇上报的第一季度廉租住房保障家庭名单予以公示（共50户），请社会各界监督。

首善镇（12 户）    葛忠兴    戴建设    葛军峰    杨宗礼      王明刚

张   辉       樊建刚        魏乃平    杨小刚    王宗科    孙中献       冯永红 

二、营头镇（2户） 苏平劳   高武星
三、金渠镇（11户） 高晓琳    马建为    张   蓉    薛宏利      姚  晓焦  红      翟连喜       贾佩 丽    张  英     张啸远     刘小妮

四、齐  镇（8户）王平生    朱明亮    任小红       谢宗利      高都芳

许瑞侠    高晓萍      张文娟
五、槐芽镇（3户）唐兵洋    单思辉    刘建英

六、汤峪镇（1户）张伟东 

七、常兴镇（12户） 王宗恩   刘丽荣    邓小勇    王红旗    张爱英   

张长乾     王登峰    王金亮      任  勇    张亚萍    白巧红     袁  刚

八、横渠镇（1户）翟根祥

公示时间从3月19日起至3月26日共7天（星期天除外）。凡对公示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有异议的，请以书面形式或拨打举报电话向县住房保障中心直接反映（县住房保障中心地址：县消防队西隔壁，举报电话：5555684）。

     县住房保障中心核查公示后，对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无异议的，经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将按规定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待遇。

       特此公告

眉县住房保障中心

2013年3月7日

  眉县住房保障中心公示公告

根据眉政发〔2008〕45号《眉县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眉建发〔2009〕197号《关于开展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和眉建发〔2008〕125号《眉县廉租住房申报审批退出管理程序》之规定，经本人申请，所在乡镇政府初审、公示，县住房保障中心审查，现将2013年各镇上报的第二季度廉租住房保障家庭名单予以公示（共 27户），请社会各界监督。

一、首善镇（4户）冯永红    王昌全   温三鱼      董   勃

二、营头镇（1户） 张  峰

三、金渠镇（2户）武景中     张啸远   赵凤琴

四、齐  镇（1户）刘   钊
五、槐芽镇（3户）杨晓梅     郭秀玲    杨保利

六、常兴镇（14户）张志斌     曹彩琴    王陇琴     杜军科    汪   修

周潮新    董著华          杨红侠    王永明    祁晓元      赵东峰    王勤贤

马拉旺    张海科

七、横渠镇（1户）张   勋
公示时间从 5月28日起至  6 月  3 日共7天（星期天除外）。凡对公示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有异议的，请以书面形式或拨打举报电话向县住房保障中心直接反映（县住房保障中心地址：县消防队西隔壁，举报电话：5555684）。

     县住房保障中心核查公示后，对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无异议的，经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将按规定从2013年第二季度起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待遇。

       特此公告

眉县住房保障中心

2013年5月28日

2、2013年保障性住房建设信息公开

    2013年，市政府下达我县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3639套26万平方米，总投资达7亿多元。其中：廉租住房619套3.095万平方米，计划投资6190万元；公共租赁住房1603套9.618万平方米，计划投资2.741亿元；限价商品房1354套13.54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859亿元；林户区改造63户6300平方米，计划投资1260万元。新增租赁补贴70户。

     截止七月中旬，已全部开工建设，619套廉租住房在县城渭河大桥南西侧建设，目前已完成投资2700万元；1603套公共租赁住房分别在县城建设403套、三个园区建设932套（常兴纺织工业园416套、霸王河工业园416套、太白山旅游区100套）、两个镇建设268套（槐芽镇100套、金渠镇168套）。目前已完成投资10500万元；1354套限价商品房分别在惠丰佳苑B区建设712套、盛和佳苑二期建设642套，目前192套主体封顶，1162套正在进行室内安装，完成投资16500万元；63套林户区改造由县林业局负责建设。第一季度新增租赁补贴48户，发放租金补贴14.36万元。第二季度新增租赁补贴24户，退出44户，发放租金补贴13.776万元。

3、关于执行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公告;

保障性住房建设强制性标准包括的内容：工程项目前期手续、建设程序合法，建设主体、套型标准、配套设施、工程质量符合规定、工程建设进度、资料文档符合要求、悬挂“陕西省安居工程”永久性标志和工程标识牌。

4、保障性住房退出管理公告：截至目前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按照政策规定对44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宣布退出保障家庭范围。

二、政策法规类

1、关于2013年廉租住房分配中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的通知：

	眉县民政局

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文件


  眉民发〔2013〕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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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3年廉租住房分配中

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

根据宝鸡市民政局、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2013年廉租住房分配中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的通知》﹝宝市民发[2013]93号﹞的通知要求，以及全市保障性住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为了进一步做好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确保廉租住房分配顺利进行，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认定工作

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政策性较强，涉及部门较多。各镇在认定工作中，一定要按照政策规定来办理，切实做到“四个明确”：

一是要明确低收入家庭的认定范围。所谓低收入家庭，就是指具有城镇居民户口，且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低收入标准的城市居民家庭。城市低保对象家庭可直接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不再重复进行家庭收入核定。

家庭成员收入，指家庭成员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家庭财产状况，指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存款、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

二是要明确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标准。2013年，我县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为850元/人.月。

家庭成员按照国家规定获得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教育奖（助）学金、寄宿生生活费补助以及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不计入家庭收入。

三是要明确不予认定的几种情况。1、在就业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下岗、失业、无业人员，连续３次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镇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街道办事处、镇民政办，以及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等单位介绍就业的；2、家庭成员吸毒、赌博且不悔改的；3、在申请低收入家庭前两年内购置住房（因拆迁购置经济适用住房除外）或者中高档装修住房的；4、采取转移、变卖、隐匿等手段，制造无生活来源或生活困难假象的；5、有私有房屋出租、固定经商摊位或者有经营性收入，并高于当地低收入家庭标准的；6、拥有汽车、名贵宠物等非必需生活消费品的；7、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不符合条件的。

四是要明确低收入家庭的认定程序。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严格按照“户主申请、镇（社区）初审、信息核对、县审批”的工作程序进行。户主以书面形式向户籍所在地的镇民政办或社区提出申请（与父母共持一个户口本的已婚子女，可以由子女单独申请）。镇民政办接到申请材料后，可委托当事人工作单位和社区对申请人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初审。镇人民政府在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供的家庭人员、收入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并将结果张榜公布，时间不少于５日，无异议后将复审结果上报县民政局，县民政局上报市核对中心核对无误后予以审批。并在社区张榜公布通过审批的家庭名单，时间不少于５日。对公布后群众无异议的，出具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证明。对不符合低收入家庭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采取措施，保质保量完成城市低收入认定工作任务

2013年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从2013年6月1日开始，集中1个月时间，6月30日之前完成。各镇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得力措施，制定完善工作方案。充分利用有效的宣传舆论工具，让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本次认定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只限廉租住房分配，不享受低收入医疗救助政策。在认定低收入家庭时，镇民政办要加强与镇住房保障办的联系，强化沟通配合，随时互通工作进展情况，加强配合，确保廉租住房分配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附：1、宝鸡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核审批表

2、宝鸡市申请城市低收入家庭诚信承诺书

3、宝鸡市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核查委托书

4、宝鸡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声明书

眉县民政局       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3年6月3日

2、眉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眉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眉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已经2012年县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8月29日

眉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完善我县住房保障体系，解决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第11号令）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分配、使用、管理及监督。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公共租赁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或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会力量投资，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出租的保障性住房。 

第四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的行政管理部门，牵头协调全县公共租赁住房的规划、计划、建设和管理等工作，具体组织实施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对象的资料审核、建库、配租、租金收取、房屋回收等工作。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规划和年度住房建设计划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县国土、发改、财政等部门，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的需求情况编制，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纳入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由县政府划拨使用。

第七条 县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政府指定的机构负责建设，房屋产权由政府指定的机构所有。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产权归投资建设的单位所有。

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通过新建、收购、改建等多种渠道筹集。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可以是成套住房，也可以是宿舍型住房。

第三章 资金管理和政策支持

第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

（一）中、省、市安排的专项资金；

（二）县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金；

（三）部分土地出让收益；

（四）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 

（五）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公积金贷款。

第十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由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和财政性资金等偿还。

第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租金收入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 准入管理

第十二条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申请人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

（三）申请对象为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上年度本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60%的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人员，进城务工无住房人员；

（四）家庭年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县上年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

    第十三条 申请人在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所在地其直系亲属有住房资助能力的，不得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第十四条 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需确定1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为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单身居民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本人为申请人。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只限承租1套公共租赁住房。

第十五条 县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物价指数等因素定期调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书面申请；

（二）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三）工作单位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和住房证明；

（四）大中专学生毕业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五）无固定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地居委会和镇政府提供工资收入和住房证明；

（六）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十七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受理提交的申请资料，经审查合格后，及时予以公示，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申请人资料进入轮候库；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应当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可以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复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复核，并在15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五章 配租管理

第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面积与申请人的家庭人数相对应，2人以下（含2人）选择建筑面积4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3人以上（含3人）选择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

第二十条 申请人应在领取配租确认通知书后30日内，到指定的地点签订《眉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未按期签订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资格作废，但可重新申请。

第二十一条 《眉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为格式合同，每次合同期限最长为5年。

第二十二条 承租人享有按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使用公共租赁住房的权利。承租人应爱护并合理使用房屋及附属设施，不得擅自对房屋进行装修。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附属设施损坏的，应负责维修或赔偿。

第二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按照贷款利息、维修费、管理费、折旧费等，并根据同地段同类房屋市场租金的70%标准，由物价部门会同县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每两年调整1次，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承租人应当按时交纳政府规定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和房屋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水、电、通讯、电视、物业服务等费用。  

第二十五条 因承租人家庭人员变动需申请换租相应规定面积的公共租赁住房，应由承租人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书面申请，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换租规定进行配租。

第二十六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建或选聘的专业物业服务公司负责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的物业管理，物业服务费由物价部门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确定。

第六章 退出管理

第二十七条 承租人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应当退回公共租赁住房：

（一）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二）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的;

（三）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

（四）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承租人拒不退回公共租赁住房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当责令其限期退回；逾期不退回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承租人累计6个月以上拖欠租金的，应当腾退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拒不腾退的，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第二十九条  租赁期满需要续租的，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限满3个月前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准予续租，并签订续租合同。未按规定提出续租申请的承租人，租赁期满应当腾退公共租赁住房；拒不腾退的，公共租赁住房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第三十条 承租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一）提出续租申请但经审核不符合续租条件的；

（二）租赁期内，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获得其他住房并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的；

（三）租赁期内，承租或者承购其他保障性住房的。

承租人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共租赁住房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营运单位应当为其安排合理的搬迁期，搬迁期内租金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数额缴纳。

搬迁期满不腾退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确无其他住房的，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缴纳租金；承租人有其他住房的，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本实施办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违反本实施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一）向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出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二）未履行公共租赁住房及其配套设施维修养护义务的；

（三）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性住房性质、用途，以及配套设施的规划用途的。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为行政机关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处理。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予受理，给予警告，并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

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登记为轮候对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登记为轮候对象的，取消其资格；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格补缴租金，逾期不退回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承租人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第三十四条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令其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一）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二）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的;

    （三）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

    （四）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行，有效期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  

3、眉县经济适用房管理实施办法

眉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交易和管理行为，提高我县城镇居民住房保障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国家建设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建住房[2004]77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实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细则〉的通知》（陕政办发[2005]42号）以及市政府《关于印发〈宝鸡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宝政发[2006]29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房。
 本办法所称集资建房也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是指住房困难户较多的工矿区和企业，在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单位发展计划的前提下，利用单位自用土地进行集资建房，按规定出售给本单位住房困难职工的住房。其建设标准、优惠政策、上市条件、供应对象的审核均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第三条  县建设局为我县经济适用住房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县行政区域内经济适用住房的实施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和县内相关金融机构根据职责分工，协同做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有关工作。
    县建设局应会同县发展计划局、国土资源局等主管部门，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水平及市场需求，编制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主动做好项目储备，具体负责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管理、销售管理及监督实施。
    县发展计划局应会同县建设局、国土资源局等部门，依据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和项目储备情况，编制下达经济适用住房年度投资计划和用地计划。
    县国土资源局要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纳入当年土地供应计划。
    县物价局负责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核定及监督工作。
    金融机构协助办理有关贷款业务。
    第五条 中央和部、省、市属驻眉企事业单位及军队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实行属地化管理。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应当按照政府组织协调，企业市场运作的原则，实行项目法人招标。
    参与招标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具有相应资质、良好的开发业绩、社会信誉和占投标项目35%以上的自有资本金。
     第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应坚持套型适度原则。 住房面积一般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
    第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设计应当坚持标准适度、功能齐全、经济适用、便利节能的原则，通过设计招标，择优选定规划设计方案。10万平方米以上的经济适用住房小区规划设计方案，由县政府组织论证审查，报市政府审批。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提高建设水平。
    第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对其开发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工程质量负最终责任。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单位按规定程序依法取得预售许可证后方可出售。 建设单位应当向买受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
    第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及其用地不得转让，在规定期限内一年未实施的，由县国土资源局收取土地闲置费；超过二年未实施的，由县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三章  价格管理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实行成本审查制度。县物价局在接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定价申请后，指定有资质的价格成本认证机构进行成本审查，并出具审查报告。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制定应遵循保本微利原则。经济适用住房的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由县物价局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成本审查报告制定，同时向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经济适用住房的租金标准，由县物价局会同县建设局在综合考虑建设、管理成本和不高于3%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及租金标准确定后，应当向社会公示。
     第十二条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应当实行明码标价，销售价格不得超过公示的基准价格的浮动幅度，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标明的费用。
     第十三条 实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交费登记卡制度，交费登记卡由县物价局制发。各有关部门收取费用时，必须填写物价部门核发的交费登记卡。任何单位不得以押金、保证金等名义，变相向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收取费用。
     第四章  购买和交易管理
     第十四条 经济适用住房应当面向中低收入家庭销售。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实行申请、审批和公示制度。
     第十五条 县政府可按4—6倍的房价收入比（即购买本地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的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均工资之比）确定中低收入家庭标准，每年公布一次。
 第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对象须具备下列（一）、(二)项规定，且符合（三）、（四）、（五）项任一项规定的家庭：
    （一）有本县城镇户口（含符合本县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
     （二）家庭年收入为县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平均收入以下的家庭；
     （三）无房户。指婚后无房、租住民房和暂住亲友房、非住宅房、临时简易房者；
     （四）住房困难户。指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在14平方米（使用面积12平方米）以下的家庭。
     （五）县政府确定的供应对象。
     第十七条 符合第十六条规定的家庭，应当持家庭户口本、身份证、所在单位出具的家庭收入证明和住房证明，向县建设局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 县建设局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的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公示。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在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上签署核查意见，注明购买面积。
     第十九条 申请人持经过核查的申请表向开发建设单位选购经济适用住房，购买面积原则上不超过核准面积。由于套型原因略超标准面积的，购买面积在核准面积以内的部分，按标准价格购买；购买面积超过核准面积的部分，由购房人按当地相同区位商品房价格补交差价。超过面积部分差价款由售房单位上交县财政局。
     第二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属于政策性住房，居民个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拥有有限产权。
     第二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居住不满5年的，原则上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购房人因各种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由县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的，购房人可转让经济适用住房，但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政府可优先回购。购房人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也可取得完全产权。县建设局应根据有关政策制定眉县保障性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交易行为。
     第二十二条 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以市场价出售经济适用住房后，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三条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用于出租的经济适用住房，享受经济适用住房优惠政策，以政府核定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出租。
     第二十四条 住房困难户较多的特困企业，经县建设局批准，可以在符合存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县城规划和单位发展计划的前提下，利用单位自有土地进行集资、合作建房。参与集资、合作建房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无房户和县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家庭。
     第二十五条 凡已享受房改政策购房、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参加集资合作建房的人员，不得再次参加集资合作建房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严禁任何单位借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实物分配或商品房开发。
     第五章  优惠政策
     第二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县城总体规划要求，合理布局，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由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并实施。严禁以经济适用住房名义取得划拨土地后，改变土地用途，变相搞商品房开发。
     第二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经营一律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第二十八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个人向商业银行贷款，除符合《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外，还应当提供准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证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不得上浮。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取得经济适用住房预售许可证后，可用在建项目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开发贷款。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个人贷款的住房公积金可优先发放。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小区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县政府负担。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交易中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和查处。对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用地用途的，由县国土资源局按规定监督和处罚。对擅自提高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销售价格，以及不执行县物价局制定的经济适用住房租金标准等价格违法行为，由县物价局依法进行监督和处罚。对擅自改变经济适用住房、集资合作建房规划设计、提高标准、扩大面积或降低标准、偷工减料的，由县建设局依法处罚。对擅自向未取得资格的家庭出售、出租经济适用住房，或组织未取得资格的家庭集资、合作建房的，由县建设局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收回。不能收回的，由建设单位补缴同地段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与商品房的价格差，并收回集资、合作建房的批准文件。
     第三十条 对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骗购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的个人，由县建设局追回已购住房或由购买人按市场价补足购房款，并提请其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分。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县建设局提请县政府追究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县建设局可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及本《办法》制定相应的配套文件，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程序。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已经购买和签订买卖合同或协议的经济适用住房，按原有规定执行。

三、保障性住房房源信息

保障性住房分布图

[image: image4.png]



2、2013年在建各种保障房项目

	201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表
	
	

	
	
	
	
	
	
	
	
	
	单位：套、个、万平方米、万元

	内容[image: image2.png]


 
	目标任务        （套数）
	项目个数
	总投资
	开工项目个数
	竣工情况

	类别
	
	
	面积
	套数
	
	年度计               划投资
	年度完成投资
	
	套数
	占目标        任务比例
	套数
	面积

	合计
	3639
	11
	268830
	3639
	73449
	57461
	25210
	11
	3815
	105%
	
	

	廉租住房
	619
	1
	30950
	619
	6190
	4642
	2430
	1
	619
	100%
	
	

	经济适       用住房
	
	
	
	
	
	
	
	
	
	
	
	

	公共租        赁住房
	1603
	7
	96180
	1603
	27410
	20557
	9170
	7
	1603
	100%
	
	

	限价商品房
	1354
	2
	135400
	1354
	38589
	28941
	12510
	2
	1354
	100%
	
	

	城市棚户                      区改造项目
	
	1
	17600
	176
	3168
	2376
	800
	1
	176
	
	
	

	国有工       矿棚户区
	
	
	
	
	
	
	
	
	
	
	
	

	林业棚户区
	63
	1
	6300
	63
	1260
	945
	300
	1
	63
	100%
	
	


即将分配的保障房项目

惠丰佳苑B区限价商品房712套。

农业综合大厦职工住宅楼项目（棚户区改造）90套。

东关村委会综合楼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64套。

4、2013年已分配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拆迁户花名册

	户层
	姓名
	性别
	身份证明号码
	联系电话
	备注

	一单元二层西户
	张峰
	男
	610326********1163
	13992736201
	　

	　
	唐林艳
	女
	610326********1840
	　
	　

	一单元二层东户
	冯放青
	男
	610326********0413
	13992726310
	　

	　
	肖金叶
	女
	610326********0424
	　
	　

	一单元三层西户
	陈健
	男
	610326********1215
	13689271388
	离异

	　
	　
	　
	　
	　
	　

	一单元三层东户
	卓秋娟
	女
	610323********8020
	13992790599
	　

	　
	卓海军
	男
	142325********4658
	　
	　

	一单元四层西户
	张小锋
	男
	610326********181x
	13759791784
	　

	　
	张玲娟
	女
	610326********1694
	　
	　

	一单元四层东户
	安俊昌
	男
	610326********161x
	13571199193
	　

	　
	陈爱芳
	女
	610326********1629
	　
	　

	一单元五层西户
	田广元
	男
	610326********1418
	13909171738
	　

	　
	刘喜凤
	女
	610326********1443
	　
	　

	一单元五层东户
	刘永安
	男
	610323********805x
	13659171853
	　

	　
	王芝娥
	女
	610326********1447
	　
	　

	一单元六层西户
	马永岗
	男
	610326********1630
	13891766732
	　

	　
	冯小敏
	女
	610326********162X
	　
	　

	一单元六层东户
	王波
	男
	610326********1210
	13609178790
	　

	　
	张芳
	女
	610326********1845
	　
	　

	一单元七层西户
	张式琼
	男
	610326********1618
	13892721008
	　

	　
	于晓蓉
	女
	610326********1441
	　
	　

	一单元七层东户
	张晓刚
	男
	610330********0915
	13892474002
	　

	　
	王军翠
	女
	610326********2103
	　
	　

	一单元八层西户
	柏军会
	男
	610326********1211
	15091713293
	　

	　
	李秋娟
	女
	610326********126X
	　
	　

	一单元八层东户
	马永明
	男
	610326********1431
	13991712328
	　

	　
	郭玲娟
	女
	610326********1468
	　
	　

	一单元九层西户
	李懿
	男
	610326********1611
	13992721945
	　

	　
	王小云
	女
	610326********1628
	　
	　

	一单元九层东户
	李新智
	男
	610326********1434
	13571704367
	　

	　
	王战琴
	女
	610326********1452
	　
	　

	一单元十层西户
	王军伟
	男
	610326********1451
	13991739158
	　

	　
	杨青彦
	女
	610326********1264
	　
	　

	一单元十层东户
	姜安平
	男
	610326********121x
	13992725886
	　

	　
	陈月莲
	女
	610326********122X
	　
	　

	一单元十一层西户
	冯玉见
	男
	610326********0419
	13571748919
	　

	　
	张巧娥
	女
	610326********0425
	　
	　

	一单元十一层东户
	常征
	男
	610326********1430
	13992781350
	　

	　
	黄小侠
	女
	610326********142X
	　
	　

	二单元二层西户
	贺积全
	男
	610326********0811
	15229579469
	　

	　
	于月爱
	女
	610326********0848
	　
	　

	二单元二层东户
	杨忠平
	男
	610326********1433
	13991716260
	　

	　
	严小宁
	女
	610326********1421
	　
	　

	二单元三层西户
	杨张奔
	男
	610326********0055
	15591766456
	未婚

	　
	　
	　
	　
	　
	　

	二单元三层东户
	张小侠
	女
	610326********1823
	15191960852
	　

	　
	苟军辉
	男
	610326********2216
	　
	　

	二单元四层西户
	田明娃
	男
	610323********801x
	13991750419
	　

	　
	姚小丽
	女
	610323********8049
	　
	　

	二单元四层东户
	李同录
	男
	610326********1413
	13098157252
	　

	　
	陈连英
	女
	610326********142X
	　
	　

	二单元五层西户
	高保军
	男
	610326********0457
	13571780167
	　

	　
	王宁侠
	女
	610326********202X
	　
	　

	二单元五层东户
	刘东虎
	男
	610326********1454
	13891769871
	　

	　
	任秋梅
	女
	610326********1481
	　
	　

	二单元六层西户
	李建军
	男
	610326********1635
	15191711799
	　

	　
	马香会
	女
	610326********1645
	　
	　

	二单元六层东户
	王辉
	男
	610326********1410
	13909176773
	　

	　
	张佳瑞
	女
	610326********1432
	　
	　

	二单元七层西户
	王亚平
	男
	610326********1412
	15229876198
	　

	　
	楚桂云
	女
	610326********1488
	　
	　

	二单元七层东户
	鄢栓怀
	男
	610323********8013
	13891775239
	　

	　
	吕玉侠
	女
	610323********8020
	　
	　

	二单元八层西户
	林永湘
	女
	610326********1665
	13571169903
	　

	　
	高星
	男
	610326********1618
	　
	　

	二单元八层东户
	窦新智
	男
	610326********1211
	13891769776
	　

	　
	陈晓花
	女
	610326********1247
	　
	　

	二单元九层西户
	张涛
	男
	610326********1630
	13891791325
	　

	　
	赵兰
	女
	610303********1244
	　
	　

	二单元九层东户
	孙霞
	女
	610326********1683
	18717479759
	　

	　
	葛小洲
	男
	610326********1651
	　
	　

	二单元十层西户
	张凯
	男
	610326********1434
	13759730568
	　

	　
	郑亚娟
	女
	610326********1447
	　
	　

	二单元十层东户
	刘涛
	男
	610326********1436
	15029374737
	　

	　
	陈红娟
	女
	610323********8047
	　
	　

	二单元十一层西户
	冯胜旗
	男
	610326********1417
	13992725985
	　

	　
	马芳利
	女
	610326********1029
	　
	　

	二单元十一层东户
	王军岐
	男
	610323********8012
	13571752124
	　

	　
	王宝静
	女
	610323********8042
	　
	　

	三单元二层西户
	张雅娟
	女
	610326********1681
	13892765922
	未婚

	　
	　
	　
	　
	　
	　

	三单元二层东户
	马峰
	男
	610326********0834
	13992777654
	　

	　
	梁香珍
	女
	610326********0829
	　
	　

	三单元三层西户
	任继荣
	男
	610326********1611
	13891772532
	　

	　
	赵雪莉
	女
	610326********142X
	　
	　

	三单元三层东户
	杨浩
	男
	610326********0691
	15229573294
	未婚

	　
	　
	　
	　
	　
	　

	三单元四层西户
	张光林
	男
	610326********2094
	13659275918
	　

	　
	李让娟
	女
	610326********2067
	　
	　

	三单元四层东户
	李强
	男
	610326********0013
	13509177026
	　

	　
	汶乐乐
	女
	610326********1820
	　
	　

	三单元五层西户
	王强绪
	男
	610326********1415
	13892787722
	　

	　
	李君莲
	女
	610326********1446
	　
	　

	三单元五层东户
	屈波
	男
	610326********0417
	15191767599
	　

	　
	张拉娥
	女
	610326********046X
	　
	　

	三单元六层西户
	赵雪平
	男
	610326********1413
	15829871691
	　

	　
	李玉红
	女
	610326********1424
	　
	　

	三单元六层东户
	周华溢
	男
	610321********7015
	15829875985
	　

	　
	周小芳
	女
	610326********1426
	　
	　

	三单元七层西户
	张新忠
	男
	610326********1454
	15191713699
	　

	　
	罗爱玲
	女
	610326********1420
	　
	　

	三单元七层东户
	李双平
	男
	610323********8010
	13571175181
	　

	　
	马宝侠
	女
	610323********8088
	　
	　

	三单元八层西户
	毕天勤
	男
	610326********1810
	15191738605
	　

	　
	田会萍
	女
	610326********1683
	　
	　

	三单元八层东户
	汤利刚
	男
	610326********0435
	13571195956
	　

	　
	刘芳花
	女
	622427********596X
	　
	　

	三单元九层西户
	古根劳
	男
	610326********1815
	15291790431
	　

	　
	张玲会
	女
	610326********1826
	　
	　

	三单元九层东户
	李小兵
	男
	610326********1414
	13109161869
	　

	　
	张君芳
	女
	610326********150X
	　
	　

	三单元十层西户
	臧崇理
	男
	610326********1416
	13759781553
	　

	　
	刘秋珍
	女
	610326********1427
	　
	　

	三单元十层东户
	张改侠
	女
	610326********1621
	15229876145
	　

	　
	周小军
	男
	610326********1635
	　
	　

	三单元十一层西户
	张广生
	男
	610326********0011
	13571196065
	　

	　
	黄红梅
	女
	610326********1623
	　
	　

	三单元十一层东户
	刘鹏
	男
	610431********3838
	13892451266
	　

	　
	张欣荣
	女
	610431********3821
	　
	　

	四单元二层西户
	刘玉娟
	女
	610327********0025
	13991730066
	　

	　
	张弢
	男
	610326********1816
	　
	　

	四单元二层东户
	纪永凯
	男
	610326********1618
	15091691799
	　

	　
	宋军丽
	女
	610326********124X
	　
	　

	四单元三层西户
	田军峰
	男
	610326********2217
	13892451230
	　

	　
	马玉霞
	女
	610326********1646
	　
	　

	四单元三层东户
	王永峰
	男
	610326********1437
	13991756461
	　

	　
	张雅娟
	女
	610326********1460
	　
	　

	四单元四层西户
	王真剑
	男
	610326********2221X
	13992772628
	　

	　
	吕真香
	女
	610326********2226
	　
	　

	四单元四层东户
	李亚明
	男
	610326********1433
	13891725809
	　

	　
	汶花
	女
	610326********1842
	　
	　

	四单元五层西户
	甄科勤
	男
	610326********1615
	13571726546
	　

	　
	程社文
	女
	610326********166X
	　
	　

	四单元五层东户
	楚和平
	男
	610326********1675
	13474213666
	　

	　
	崔亚妮
	女
	610326********1044
	　
	　

	四单元六层西户
	张建明
	男
	610326********0658
	13892487608
	　

	　
	王芳芳
	女
	610326********0626
	　
	　

	四单元六层东户
	候文辉
	男
	610326********1834
	15991077510
	　

	　
	黄改萍
	女
	610323********8029
	　
	　

	四单元七层西户
	罗宾科
	男
	610326********1412
	13891797622
	　

	　
	任云侠
	女
	610326********1442
	　
	　

	四单元七层东户
	刘军辉
	男
	610326********2039
	13571193830
	　

	　
	张芳
	女
	610326********1826
	　
	　

	四单元八层西户
	刘智芸
	男
	610326********1438
	15091703899
	　

	　
	邓丽萍
	女
	610326********142X
	　
	　

	四单元八层东户
	管小斌
	男
	612525********1418
	15829491604
	未婚

	　
	　
	　
	　
	　
	　

	四单元九层西户
	张朗
	男
	610326********1437
	15877692257
	未婚

	　
	　
	　
	　
	　
	　

	四单元九层东户
	藏崇君
	女
	610326********428
	15129456586
	　

	　
	张永进
	男
	610326********1716
	　
	　

	四单元十层西户
	聂改梅
	女
	610326********1625
	13279183101
	　

	　
	毋少会
	男
	610326********1632
	　
	　

	四单元十层东户
	李军利
	男
	610323********631x
	13892749473
	　

	　
	牛芳宁
	女
	610323********6348
	　
	　

	四单元十一层西户
	滕泽永
	男
	620123********0018
	15829872998
	　

	　
	李娜
	女
	612522********0322
	　
	　

	四单元十一层东户
	胡建秦
	男
	610326********1453
	18729475987
	　

	　
	董云红
	女
	610326********1464
	　
	　


四、办事指南
1、保障性住房申请程序

眉县保障性住房申报程序

    眉县保障性住房申报程序实行“一申三审三公示”制度。

    1、申报：申请人依据保障性住房政策，如实提交相关资料，向低保所在地（廉租住房）或户口所在地镇政府（社区）提出书面申报。

2、三审：一是镇政府（社区）对申报人出具的申请资料进行调查初审，经初审合格的申请人，发放《眉县保障性住房申请表》并指导申请人详实填写申请表中各项内容；二是县住房保障中心根据镇（社区）上报申请人的初审和公示结果进行调查复审、公示；三是经复审、公示合格的，由县住房保障中心报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终审，经终审合格的确定为我县住房保障对象，享受住房保障待遇。

3、三公示：一是申请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五天，二是镇（社区）在对申请人初审后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三是住房保障中心对镇（社区）初审公示的申请人经复审后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八天。

    一、廉租住房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申请人提供资料：

    （1）书面申请，（2）家庭住房证明材料（附申请人在居住地五寸照片1张），（3）户口簿，（4）身份证，（5）低保证，（6）低保存折，（7）残疾证、缴纳养老保险手册。

城镇低收入家庭申请人提供资料：

（1）书面申请，（2）家庭住房证明材料与上述相同，（3）户口簿，（4）身份证，（5）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批表，（6）残疾证、缴纳养老保险手册。

    以上申请人需提供原件和（A4型）复印件。

    2、公共租赁房

申请人需提供的资料：

（1）书面申请；（2）住房证明材料（与廉租住房提供证明相同）；（3）户口簿（实行城镇居住制度的农村居民提供居住证）；（4）身份证；（5）大中专学生毕业证；（6）婚姻证明；（7）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证明或住房公积金证明。

    以上申请人需提供原件和（A4型）复印件。

3、经济适用房

申请人需提供资料:

    （1）书面申请，（2）住房证明材料（与廉租住房提供证明相同）（3）户口簿，（4）身份证，（5）婚姻证明，（6）低保证或低收入家庭认定审批表。

    以上申请人需提供原件和（A4型）复印件。

4、限价商品房

申请人需提供资料:

    （1）书面申请，（2）住房证明材料，（3）户口簿（实行城镇居住制度的农村居民提供居住证），（4）身份证，（5）婚姻证明，（6）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以上申请人需提供原件和（A4型）复印件。

                        眉县住房保障中心

                       二○一一年九月六日

服务电话：  5555684  监督电话： 5542589  5542529

摇号规则：

眉县惠丰佳苑限价商品住房摇号规则

为公开、公正、公平地做好惠丰佳苑限价商品住房分配工作，根据《眉县限价商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切实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规则：

一、本次惠丰佳苑限价商品住房申请人为407户。

二、本次摇号只摇申请人顺序号。

三、数据库中申请人的资格是经申请人报名、社区初审、公示、县住房保障中心复审、公示，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批准的具有限价商品住房保障资格的申请家庭代表。

四、监督摇号的人员有县监察局、申请人代表等。

五、摇号前已由县保障中心将具有保障资格的所有申请人的信息数据库交由监察机关检查核对无误后封存。并在监察人员的监督下，由计算机操作人员将摇号专用软件进行了安装运行，检测好了摇号器件。

六、摇号时在计算机操作人员把空的摇号软件数据库向大家展示后，由监察人员对已封存的信息数据库现场启封，然后由计算机操作人员将信息数据库在摇号前导入计算机。

七、计算机操作人员操作软件显示申请人花名册，然后使专用软件进入摇号状态。

八、本次摇号采用批量摇号方式进行，申请人顺序摇号，每3秒钟产生1名购房者。摇号结果以申请人的序号、姓名和身份证号为准；第二步按照申请人所摇序号于2012年3月8日在惠丰佳苑售楼部进行选房。

九、通过摇号确定的惠丰佳苑限价商品房申请人的序号、姓名、身份证号，经监察人员现场确认无误后，由县住房保障中心张贴公布。

十、在摇号过程中如遇停电、电脑故障等突发问题致使摇号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时，已宣布产生的摇号结果无效。由工作人员现场排除故障，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重新进行摇号。

十一、摇号结果将在摇号现场以及眉县住房保障中心、惠丰佳苑项目部公示栏内予以公示。

十二、本摇号规则由县住房保障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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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问答

    1、什么情况下停止廉租发放租金补贴？

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状况的；
（2）经民政部门审核停止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取消低收入家庭资格的；
（3）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面积超出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的；
（4）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承租住房居住的。

 (5)已取得实物配租、配售资格的。

（廉租）2、何种情况下可回收实物配租的住房？  

 （1）配租期间，实物配租家庭未按照《实物配租协议》约定的金额、期限和方式交纳廉租住房租金；
（2）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状况的；
（3）经民政部门审核停止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取消低收入家庭资格的；
（4）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面积超出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的；
（5）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6）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7）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廉租）3、实物配租周期是多长时间？

    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周期为3年。3年期满后，应重新提交相关证明，重新提出实物配租申请，享受实物配租期间实行年审。

（廉租）4、实物配租为什么要实行轮候制？

    由于我市目前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房源有限，因此，对符合实物配租条件的申请家庭需采取轮候制。轮候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现场摇号的方式产生实际配租家庭，并由公证机关现场公证。没有取得实物配租住房的家庭在轮候期间可享受住房租金补贴。

（廉租）5、如何申请实物配租？

    申请家庭首先应经民政部门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或低收入家庭，同时符合实物配租保障条件后，申请家庭可由户主或推选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担任申请人（特殊情况可委托代理人），申请人持书面申请、需提供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向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提出申请，人户分离的家庭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所在地或认定低收入家庭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提出申请，领取《实物配租申请表》，如实填写。

（廉租）6、申请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具备哪些条件？

   申请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本县非农业常住户口；
（2）享受本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或经民政部门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
（3）无房户家庭（其中与他人合住单位职工宿舍、按市场租金租赁公房的除外）。

（廉租）7、什么是实物配租？

实物配租是指政府向低保家庭或低收入家庭中符合规定条件的廉租户直接提供住房，并按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廉租）8、什么是城镇最低收入家庭？

指经民政部门认定、家庭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0%的家庭。

（其它）9、什么是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共有四种，可以分成两类，即用来配租的租赁型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和用来配售的出售型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

（其它）10、公示是否是审核完成的标志？

    公示与审核完成没有因果关系，公示只是进行购买资格审核的形式之一，公示并不是审核通过的标志，住房保障中心会视审核工作的进展适当调整公示顺序。

（其它）11、保障性住房的房屋建筑质量和普通商品房有区别吗？ 

      国家为保障性住房制订专门的质量管理规定，所有保障性住房的工程质量管理均会严格执行《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也就是说保障性住房的房屋建筑质量比普通商品住房质量要求更高。

六、业务咨询

 保障性住房业务咨询

主题：关于已有住房申请保障性住房的说明 
     根据《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规定，我县制定《眉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本办法中明确规定：一户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包括房改房、安居工程、已经享受过保障性住房的居民及其家庭人口，不能再次享受保障性住房。 
    根据上述规定，如申请人或其家庭成员已经享受过保障性住房，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6㎡，也不能再次享受保障性住房。

主题:眉县保障性住房宣传资料 
眉县保障性住房宣传材料

1、什么是“4+1”住房保障模式？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的重大举措，更是目前平抑房地产价格，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主要手段。为了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我县实行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和商品房“4+1”住房保障模式，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使广大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住房保障工作在加速构建富强、文明、和谐、幸福的新眉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什么是廉租住房，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应履行什么义务？

    廉租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建设、保障对象和套型面积受到严格限制，以廉价租赁方式供应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被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套型面积在50平方米以内；申报条件：1、具有眉县城镇户口；2、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被民政部门认定的城镇低收入家庭；3、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6平方米。享受廉租住房须履行以下义务：1、按年度向县住房保障中心（联系电话5555684）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2、不得将租赁或配售的廉租房转借、转租、转让、闲置；3、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4、按时缴纳房租和物管服务费。

 3、什么是公共租赁住房？哪些人可以享受？

   公共租赁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出租的住房。套型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下；租金以市场房租的70%标准确定。保障对象：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城镇居住制度的农村居民家庭和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的大中专学生。享受公租房人员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4、什么是经济适用住房,哪些人群可以享受？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享受国家土地和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的前提下，由政府或开发企业投资建设，套型面积和供应对象受到严格限制，并由政府确定房屋售价。优惠政策：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免缴基础设施配套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基金。套型面积：60平方米左右。保障对象：城镇低收入无住房或住房困难家庭，并与廉租住房保障对象衔接。上市交易：经济适用住房为有限产权，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五年后上市交易的，须补缴产权份额和土地收益金。

  5、什么是限价商品住房,哪些人群可以享受？

    限价商品房是指政府以限房价、限套型作为土地招拍挂的前置条件，给开发企业留出合理利润空间，选定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普通商品住房。房价按同区域、同地段商品住房价格的70—80%确定。套型面积在80—100平方米。保障对象：城镇中等收入以下住房困难家庭（包括实行城镇居住制度且连续居住五年以上中等收入以下农村居民住房困难家庭）。

    6、什么是城市棚户区改造建设？

    城市棚户区改造是指在城市规划内，改造影响城市规划实施、有碍城市景观、生活设施落后的危旧住房。列入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享受国家一定的优惠政策。

    7、什么是商品住房？

    商品住房是指由开发企业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投资和开发建设并由市场调节房价的住房，出售对象主要是城镇中等收入以上人群和改善性住房群体。

                                   眉县住房保障中心

                                  二〇一三年二月八日   


七、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地址：

眉县平阳街东段          电话：5555684

 
 


